
□ 黄潇筱 杨晓娣

近年来长江流域禁止、 限制采砂， 一些违法分子便开始实施盗采海砂，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以下简称“上海铁检院”） 作为集中管辖上海市涉生态环境资源领域一审刑事案件， 同时办理此

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检察院。 自 2020 年以来， 办理了上海市首例非法开采海砂领域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以及多起典型案件， 这些案件呈现的特点是开采运输销售海砂实施时间跨

度大、 数量多、 销售金额大， 法律关系复杂。 本文立足实践办案， 对“采运一体” 类非法采矿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侵权主体范围的认定进行梳理探讨。

采运一体模式下非法采矿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侵权主体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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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件事实

运砂船船主陈某甲在明知上家

采砂船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

证且未取得海砂采矿许可证的情况

下， 与上家采砂船事前意思联络，

后与三名船员驾驶内河船在涉案海

域现场接驳上家非法开采的海砂并

予以收购， 并运输至某码头销售。

经查， 陈某甲、 陈某乙等四人以同

样的方式在涉案海域共实施十二次

无证开采运输海砂的行为， 开采运

输的海砂达 10 万余吨， 销售的海

砂价值达 400 余万元。

上海铁检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陈某甲、 陈某

乙等四被告承担海洋生物资源损失

赔偿费用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损害

赔偿费用共计 210 余万元， 并连带

承担鉴定费和赔礼道歉的民事侵权

责任。

后法院作出判决， 支持上海铁

检院提起的全部诉讼请求。

“采运一体”模式下运

砂行为的性质认定

本案审理中， 一个核心焦点在

于， 采砂船未被抓获到案的情况

下， 运砂船是否应认定为侵权主

体， 运砂行为能否认定为非法采矿

的共同侵权行为。

通常单纯的运砂行为比如运砂

船从 A 点到 B 点赚取运费的行为

不认定为非法采矿， 其运砂行为发

生在采砂行为之后， 主观上也只是

为了完成目的地之间的运输任务，

也不参与采砂卖砂等上下游的利润

分成。

但上述海砂案件中的陈某某等

人的运砂行为最终认定为非法采矿

的侵权行为， 主要基于两点理由：

一是事先的意思联络。 运砂方

与采砂方通过事先联络， 确认采砂

时间、 地点、 数量、 价格、 海上使

用的高频频道等事实， 而且在事先

联络过程中运砂方明知采砂方没有

采矿许可证， 这种事先的意思联络

事实上体现了双方对非法开采海砂

具有共同的侵权故意。

二是共同配合的采砂方式。 案

件中采砂船先将砂石吸到采砂船上

再过驳到停靠在旁边的运砂船上，

如此反复作业， 二者客观上构成非

法采矿的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造成

矿产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

因此应一体认定为非法开采海砂的

侵权行为。

采运一体模式下侵权

主体的范围认定

（一） 运砂船船主责任的认定

船主参与非法运输海砂的类型

主要有两种： 一是作为幕后的老

板， 仅仅是负责联系采砂船， 确定

好采砂地点、 采砂数量、 价格以及

采砂时间等事宜， 然后雇佣船员作

为船长、 船员等出海实施运砂。 二

是不仅作为船主， 同时也作为船

长， 出海实施采砂运砂。 在这两种

情形下， 船主均应作为侵权主体，

承担侵权责任。 当然也有例外情

形， 由于船的价格一般都上千万

元， 合资购买的情形也是存在的，

如果合伙人对船只从事海砂活动知

情并参与分红， 那么应作为共同侵

权人， 如果仅仅出资购船， 但对于

从事何种业务并不知情， 并不参与

船舶实际经营等， 则不应认定为侵

权主体。

（二） 运砂船船员责任的认定

非法采矿案件属于多人共同参

与作业的案件， 对于雇佣小工是否

应认定为侵权主体呢？ 有观点认为

小工直接实施了采砂行为， 构成共

同侵权， 有观点认为小工的行为是

提供劳务的行为， 根据 《民法典》

第 1192 条的规定， 由接受劳务一

方的承担侵权责任。

笔者认为， 这里面可以分为两

个层次问题考虑。 第一， 小工开采

运输海砂的行为是否能够适用一般

的劳务法律关系？ 陈某甲等四人非

法采矿的行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

定，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 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 也就是本案中雇主

与小工之间的劳务关系无效， 因此

小工的行为就不能适用《民法典》 侵

权责任编关于责任的特殊规定， 而应

该认定为与船长的共同侵权行为并承

担连带责任。 对此， 相关案例也认为

非法采矿的船主和船员是非法劳务关

系， 不应按照合法劳务关系的规定适

用特殊规定排除船员的侵权责任， 而

应认定为共同侵权。 第二， 是否所有

的船员都应追究侵权责任。 笔者认

为， 还是应考虑在非法采矿行为中船

员是否发挥较大作用。 根据两高司法

解释的规定， 对于参与利润分成或者

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小工， 是作为共

犯认定的。 根据最高检 2019 年服务

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赵成

春等六人非法采矿案” 的指导精神，

更关键的判断标准， 还是应当看船员

是否在采砂运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比如作为船长以及其他船员， 根

据船主的安排到达目的地后， 直接负

责联系上家， 确定采砂地点、 采砂时

间等， 或者积极与下游海砂收购方联

系海砂销售事宜， 对于采砂活动的违

法认识清晰， 对非法采砂的共同侵权

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认定为侵权主

体， 而对于其他船员， 如果仅仅是负

责船上维修、 杂勤等事务， 对非法采

砂活动的认识超出其职责范畴， 则不

予认定为侵权主体。

（三） 被挂靠公司责任的认定

挂靠船舶运输侵权项下被挂靠公

司的责任应如何认定呢？ 对于造成公

共利益损害的挂靠船舶， 被挂靠公司

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目前， 个人购买船舶开展经营进

行挂靠的行为比较普遍。 一般挂靠船

舶与被挂靠公司之间会签订有关的协

议， 以前签订的是挂靠协议， 但现在

根据海事部门的要求， 不再签订挂靠

协议， 而是签订光船租赁登记证明

书。 日常船舶的经营由船舶所有人负

责， 被挂靠公司每年按照吨位收取管

理费， 管理职责包括监督船舶所有人

合法经营、 年审时出具相关证明等。

但是被挂靠公司对挂靠船舶的管理存

在管理无据、 管理费较少及无法管理

的问题。

在法律依据方面， 虽然 《最高法

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

问题的指导意见》 明确挂靠船舶因侵

权行为造成他人财产、 人身损害， 挂

靠船舶的实际所有人和被挂靠公司应

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该意见针对

的是货物运输纠纷， 是否适用于公益

诉讼案件值得商榷， 而且意见的效力

也不足以作为检察公益诉讼追究被挂

靠公司认定为侵权主体的法律依据。

因此， 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背景

下， 不能因收取了管理费就要求被挂

靠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应该从签订的

协议的内容、 收取的管理费数额、 被

挂靠公司是否参与分红、 对实施非法

采矿的主观明知等方面综合判断。

（四） 其他侵权主体的认定问题

从近几年上海铁检院办理的非法

开采海砂类公益诉诉讼案件来看， 呈

现“采、 运、 销” 高度配合的链条化

特点， 对于收购海砂方是否应该纳入

侵权主体范围？ 目前， 主要观点认为

开采海砂行为才是对生态环境资源的

破坏， 开采行为完成后， 销售海砂的

后续处分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对生态环

境造成破坏。 笔者认为， “采、 运、

销” 一体模式下的非法采砂， 可以有

效借鉴最高法第 31 批指导性案例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小朋

等 59 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所确立的裁判要旨， 如果收购海砂方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事先向采砂运

砂方发起收购需求， 与采运方不仅有

实现共同利益的目的一致性， 行为上

也具有高度协同性， 其三方对于海砂

从开采到最终销售完成， 以及对与生

态环境的破坏实现都具有结果上的不

可分割性， 一体追究三方的侵权责

任， 对于从源头切断海砂盗采利益链

条具有惩治和预防的功能， 也能体现

用最严密的法治网络维护公众环境权

益的目的。

检察机关下一步将进一步探索如

何加强与上游采砂地、 下游砂石收购

码头等地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的协

作， 从而有效开展跨行政区划的砂石

监管， 打击采运销一体的非法采矿利

益链条， 保护国家矿产资源和海洋生

态环境。

（作者简介： 黄潇筱， 上海铁路

运输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一级检察官；

杨晓娣，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五检

察部二级检察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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